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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景谷林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媒体报道澄清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传闻简述 

2016年 2月 4日，《重庆商报》刊登了《重庆小康 8亿入主 ST景谷 未来或

注入矿业资产》的报道，称:“ ST 景谷有关负责人表示，目前国家取消了上市

公司终止重组后三个月内不能重组的禁令，理论上 ST 景谷可随时启动重组。”

及“ 3 日，ST 景谷董事会秘书杨忠明告诉商报记者，国家已取消上市公司终止

重组后三个月内不能重组的禁令，理论上 ST 景谷可以随时启动重组。”现公司

就相关情况进行澄清。 

二、澄清声明 

现公司澄清声明如下： 

1、我公司相关负责人及董事会秘书从未向任何媒体、个人发表过“目前国

家取消了上市公司终止重组后三个月内不能重组的禁令，理论上 ST 景谷可随时

启动重组。”的言论。且“国家取消了上市公司终止重组后三个月内不能重组的

禁令”的说法有误。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公告〔2012〕33 号《关于加

强与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相关股票异常交易监管的暂行规定》第十二条：上市

公司披露重大资产重组预案或者草案后主动终止重大资产重组进程的，上市公司

应当同时承诺自公告之日起至少 3 个月内不再筹划重大资产重组，并予以披露。

重大资产重组行政许可申请因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及其实际控制人存在内幕交易

被中国证监会依照本规定第十条的规定终止审核的，上市公司应当同时承诺自公

告之日起至少 12个月内不再筹划重大资产重组，并予以披露。 

2、公司目前并不存在适用上述规定的情形；公司于2016年1月28日决定终止

筹划的重大事项是否构成重大资产重组并不明确，并没有正式进入重大资产重组

停牌程序。 

3、目前，公司没有筹划重大资产重组。 

三、重庆小康再次给公司来函，具体内容如下： 



1、除公司已公告的事宜外，我公司目前不存在策划：包括但不限于重大资

产重组、发行股份、上市公司收购、债务重组、业务重组、资产剥离和资产注入

等重大事项等将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的事宜。 

2、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交易规则》，我公司不存在该

披露而未披露的情形。 

我公司将严格遵守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四、《中国证券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为公司选定的信息披露媒体，所

有信息均以公司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公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

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云南景谷林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0 一六年二月五日 

 


